
▲暴徒塗污中聯辦大樓，至今仍未被判刑，難免令人質疑司法界
是否有雙重標準

止暴制亂：法庭須端正位置
在一系列暴力浪潮

中，警方迄今拘捕了至

少748人，約115人被檢

控，罪行包括參與非法

集會、參與暴動、襲擊

警察、刑事毀壞以及管有攻擊性武器或爆炸品

等等。可是，讓人萬萬想不到的是，這次最先

被判罪成並被判入獄的，竟然是一位姓秦的內

地遊客！

8月18日晚，該遊客在美國駐港澳總領事

館大閘上噴漆塗字句，被當場拘捕，兩日後就

在東區法院提堂，即時被裁定刑事毀壞罪成，

判處入獄四周。

暴徒若被捕應迅速檢控

這位遊客聲稱自己只是想表達對外部勢力

感到不滿，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應插

手香港的示威活動，而且，他在總領館大閘塗

鴉並無殺傷力。但是主任裁判官錢禮表明： 「
此等情由並不能成為犯案的藉口，法庭不能寬

容這樣的行為」 。該犯案人士當庭被判入獄。

筆者對這個案例有兩個看法：

第一，法官對此案的高效判決某種程度上

反駁了那些不滿政府的律師對律政司提出的指

控。他們指控律政司存在雙重標準：對那些被

捕的暴力示威者迅速檢控、提堂，卻對元朗襲

擊市民的黑幫分子遲遲不予檢控。

可是，律政司之所以在檢控上有急有緩，

全在於取證的難易有別。被迅速檢控的示威者

是在示威現場干犯違法行為時當場被拘捕的；

而那位內地遊客的情形也一樣，是在非法塗鴉

時被當場拘捕的。他們犯案證據確鑿，因此可

以迅速予以檢控，正是法治精神的體現，完全

符合 「遲來的公義，等同剝奪公義」 這一重要

的法治原則。

然而，元朗黑幫襲擊案搜證需時。警方是

在事發後展開調查，雖然警方迅速拘捕了28名

疑犯，但由於要蒐集證據來確認疑犯的身份，

需要確認受害人的身份、並且取證，所以檢控

程序相對較慢。

第二，過去的10多周以來，我們看到塗鴉

無處不在，警署外牆、政府辦公大樓、中聯辦

大樓等，也被噴字表達不滿，塗鴉者原以為這

樣做沒什麼大不了。現在，他們終於知道事態

嚴重，在公眾場合塗鴉可判處監禁，犯案紀錄

永不磨滅。

目前最令人憂心的是，117名被控暴動罪

的疑犯中，幾乎全部獲准保釋。保釋候審有三

個重點要考慮：罪行的嚴重性、罪犯潛逃的可

能性，以及在保釋期間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依

此考量，眼下法庭允許暴力示威者保釋候審的

做法似乎違背了最基本的法律指引。

首先，被捕的暴徒犯下的都是嚴重罪行，

最高可判處監禁十年。被控藏有爆炸品的狂徒

最高則可判處14年監禁；然而他們竟然也獲准

保釋，這有違常理。

其次，這些保釋候審的疑犯很可能會棄保

潛逃。黃台仰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在目前的檢控個案中，我們親眼目睹衝擊

立法會大樓的暴徒首領，在獲得保釋後隨即坐

飛機逃往美國，目前至少已經有一名被控暴動

罪的疑犯棄保潛逃。由此可見，一眾被落案起

訴的人士很可能會潛逃海外。

第三，疑犯有可能會重複犯案。近日的一

宗案例，我們留意到一名示威者在沙田騷亂中

襲警被捕，獲保釋後在機場又毆打一名內地人

而再次被捕，慶幸裁判官這次不再讓他保釋。

應設特別法庭審暴動罪

法官和裁判官應該意識到自己身負重任，

確保暴徒在法庭內得到應得懲罰，助香港走出

亂局，重拾昔日安寧。在 「佔中」 時期大部分

被落案起訴的人士獲得輕判，刑罰與罪行相去

甚遠，失去了阻嚇作用，裁判官有必要從中汲

取經驗和教訓。過輕的刑罰想必已植根激進暴

徒的腦海裏，令他們誤以為過去兩個月的反社

會行為並不會招致惡果。

一些裁判官和法官無疑贊同暴徒所稱的 「
高尚情操」 。而我們最近亦發現一名高等法院

法官參加簽名運動，完全無視法官必須保持政

治中立的原則。因此，我建議設立一個特別法

庭專門審理暴動人士，而負責的法官和裁判官

也要經過精挑細選，確保他們秉持政治中立的

原則。

社會大眾也可考慮在互聯網上發起 「法庭

監察」 運動，監察審案情形，並公布負責此類

案件的法官和裁判官之名字以及其審訊結果。

這種做法在美國、加拿大和歐洲相當奏效，使

得法官和裁判官向公眾問責。

法院在處理 「佔中」 案件時失去相當程度

的公信力，導致社會出現： 「警察拉人，法官

放人！」 的話法，社會期望法庭在處理當前的

暴亂時不會再重蹈覆轍。

註：本文的英文版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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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副廉政專員、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客
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會成員

8月21日的所謂元朗靜坐

集會，一如所料再次演變成

暴力衝擊。一班全副武裝的

暴徒企圖進入元朗南邊圍村

搞事，結果被現場警員阻擋

，暴徒隨即逃入元朗站大肆

破壞，一邊落閘阻止警員進

入，一邊在站內亂噴滅火筒、敲打天花板及欄杆

、以鐳射槍照射警員，將元朗站大肆破壞蹂躪。

暴徒為了確保逃路，更一度阻止西鐵列車開出。

有港鐵撐腰 暴徒更安心

對於暴徒的破壞行徑，警方果斷進行清場，

可惜最終還是讓暴徒成功逃走，當中主要原因是

港鐵再次為暴徒提供逃走專列。在暴徒破壞期間

，港鐵只是對外表示有 「公眾活動進行」 ，所以

列車不停元朗站，但港鐵又表示會提供特別免費

車接暴徒離開。有了港鐵的保證，令暴徒更加無
後顧之憂，可以放開手腳破壞，可以更有恃無恐
的與警方對峙，因為他們知道在站內早已有一班
免費專列等待，安全、舒適、快捷地將他們送回
家，令他們可以不須承擔任何代價之下，就可以
達到破壞發泄的目的。有了港鐵的支持，自然令

暴徒可以更加安心。
最諷刺的是，對於站內設施損毀、垃圾雜物

遍地、牆身更有塗鴉、連電梯都要圍封維修，港

鐵表示已經報警處理云云。如果港鐵認為暴徒的

破壞行徑違反法律、不能接受，為什麼不在事發

時就要求警隊入內清場，並且為警隊提供方便，

為什麼要在賊過後才興兵？

如果港鐵認為暴徒行徑對其造成嚴重損失，

為什麼還要為他們提供免費的逃走專列？而且，

為暴徒提供逃走專列已經不是第一次，在每次暴

力衝擊尾聲之時，港鐵都例必作出有關安排，為

暴徒提供方便逃走的交通工具。難怪暴徒一直喜

歡在鐵路沿線發難，現在甚至進一步在港鐵站內

發難，究竟孰令致之，不是一清二楚嗎？

港鐵作為公共交通機構，並沒有理由和責任

為違法分子提供免費專列。或者，港鐵是擔心如

果不配合暴徒的需要，將會遭到暴徒的狙擊及搞

事，令港鐵不勝其煩。

但問題是港鐵妥協了，已經充分配合暴徒的

行動，結果不但沒有令暴徒收手，反而令他們更

加變本加厲，更加有恃無恐的在港鐵站搞事，港

鐵的所為根本是在飲鴆止渴。

港鐵不單是香港主要的公共交通機構，而且

特區政府作為港鐵的大股東，港鐵某程度也屬於

半公營機構，理應承擔社會責任，尤其是配合警

方執法，共同制止暴力，維護公共安全。但在這

場風波中，港鐵的所作所為卻令人失望，公然允

許暴徒進入站台派發鼓吹政治行動的單張；對暴

徒逃票乘車、破壞車站設施的行為不制止不追究

；在暴徒施暴後更每次都提供免費專列讓他們離

開。

這些行為不要說沒有承擔社會責任，更有縱

容暴力、配合違法行動之嫌，港鐵管理層理應就

有關行為出來交代，作為大股東的特區政府也應

該作出追究及問責，不能讓港鐵成為暴徒專列。

近期暴徒的暴力衝擊愈來愈依賴鐵路，幾乎
每次發難的地點都選擇在港鐵站附近，以方便逃
避警方追捕。面對這個趨勢，全世界政府都肯定
會要求鐵路配合，例如在暴徒發動衝擊時立即將
附近的港鐵站 「落閘」 ，不再讓人進站內，或者
隨即宣布列車不會停於發生暴力衝擊的港鐵站，
令暴徒失去退路，以配合警方的執法行動。

任何交通機構、公營機構都不可能、不可以

拒絕警方的要求，否則就是阻差辦公，就是縱容

違法暴力。港鐵應該理解自身責任，它服務的是

廣大市民，而不是暴徒，港鐵不配合警方執法，

難道真的想變成暴徒 「逃走專列」 ？

資深評論員

美國為何要玩香港牌？
由反對派煽動的暴亂，

至今已擾攘兩個多月，藏在

他們背後的外國勢力亦開始

擔心，中央表態支持特區止

暴制亂。正因如此，美國總

統特朗普、副總統彭斯以及

國務卿蓬佩奧，才會忍不住

蹦出來，相繼促請中國 「以人道方式解決香港問

題」 ，又警告中央政府若以武力 「鎮壓」 香港的

暴亂，將令中美兩國很難達成貿易協議。

很明顯，美國這樣做的動機，是要利用貿易

戰的手段，向我國施加外交壓力，即使香港出現

警隊無法維持治安的情況時，中央政府亦不需應

特區政府請求，派出駐港部隊協助維持社會治安

。只有這樣，他們所扶植的反對派，才會沒有後

顧之憂，才能繼續發動各種合法與不合法的鬥爭

手段，對特區政府進行所謂的 「極限施壓」 。

與此同時，他們又極有可能利用各種手段，

收買或唆使部分建制當中的立場搖擺分子，勸誘

特區政府乃至中央讓步，以及重啟政改。萬一政

府受其忽悠，誤信讓步和重啟政改便能平息亂局

的話，反對派必會利用政改問題大做文章，藉此

牽動新一輪 「反中亂港」 浪潮，從而逼使全國人

大常委會收回2014年作出的8．31決定，改為實

行他們口中的 「真普選」 。

事實上，現時已有一些表面上屬於建制之人

，公開勸說政府 「回應」 反對派的訴求，又提議

特區政府可在 「不以8．31框架為前提」 的情況

下重啟政改。即使假定這些人有着良好的出發點

，他們都是缺乏政治智慧。因為在客觀的輿論效

果而言，他們在此一時刻發表這類言論，等於變

相暗助了反對派及外國勢力一把，給予對方大做

文章的機會。

反對派要奪香港管治權

更重要的是，大家若是覺得政府一再讓步，

便會換來社會安寧，這想法便是太過天真。若有

留意反對派的文宣，便會發現他們不斷強調，香

港需要學習波羅的海三國及烏克蘭的 「顏色革命

」 經驗。由此可見，所謂 「五大訴求」 、 「真普

選」 ，只是反對派策動各類型鬥爭的藉口，實際

是要奪取香港管治權，致使香港淪為外國勢力的

反華基地。

當然，美國若是認為他們可利用經濟手段干

涉中國內政，或者逼使中央改變對特區的管治方

針，便是錯估形勢。至於美國副總統彭斯促請我

國遵守《中英聯合聲明》（下稱《聯合聲明》）

的承諾，尊重香港法律，更是美國為求染指香港

內部事務，不惜胡亂編造的藉口。

首先，美國絕非《聯合聲明》的簽署方，她

憑什麼以此說事？其次，即使有份簽署《聯合聲

明》的英國，在香港回歸祖國後一無主權、二無

治權、三無監督權，何以英方藉所謂的 「監督」
名義，干預香港特區的內部事務。第三，回歸前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根據憲法按照香港的具體情

況制定《基本法》，並在香港回歸祖國的一刻起

成立特別行政區，履行了《聯合聲明》內的中方

聲明部分。

至於談到尊重香港法律，《基本法》作為香

港的憲制性文件，早已在第14（3）條授權特區

政府如有必要，可向中央請求駐港部隊協助維持

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除此之外，香港假若爆發

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

，全國人大常委會便可根據《基本法》第18（4

）條，宣布香港特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政府亦

可頒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實施。為了訂明駐港部隊的職能，全國人大常委

會制訂了《駐軍法》，並按照《基本法》第18（

3）條的規定，將其加入了〈附件三〉中，使《

駐軍法》成為在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最後不得不說，不論駐港部隊是否執行協助

維持香港社會治安的任務，他們均須按照《駐軍

法》的規定，遵守全國性法律及香港本地法律。

由此可見，彭斯之言純屬無稽之談，出動駐軍平

亂，完全有法可依，跟尊不尊重香港法律的所謂

完整性，根本沒有關係。

時事評論員

港鐵暴徒專列還要開到何時！
一名來自內地的男子，因在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大閘噴塗 「
中國必勝」 ，被指控一項刑事毀

壞罪，於8月20日在香港東區法

院被火速判監禁4周。

辯方求情時認為被告即時認

罪並顯示悔意，是一時衝動犯案

且不會再犯。但裁判官表明不接

納，又稱雖然被告稱不滿美國政

府但非犯案理由，他在公眾地方

犯案且損壞他人財物，故認為應

判處監禁。

過去兩個多月來，暴徒到處

刑毀，接連干犯暴動罪、衝擊中

聯辦、侮辱國旗國徽，這些嚴重

罪行通通未判，但噴塗美國駐港

澳總領事館大閘就火速判監，裁

判官不是採取雙重標準，又如何

解釋？

7月1日，示威者暴力攻擊

打砸立法會，在立法會大樓內大

肆破壞，包括以黑色噴漆塗污議

事廳主席台上的特區區徽，破壞

歷屆立法會主席畫像及毀掉大批

電腦和文件。警方已經逮捕涉及

當天暴力事件的12個人。連大律

師公會主席戴啟思對闖入立法會

的示威者都表示失望，指他們可

能違反多項刑事罪行，但遲遲未

有判決。

7月21日晚發生在西環的非

法集會中，有暴徒包圍中聯辦大

樓並投擲油漆彈、雞蛋污損侮辱

國徽，又在大樓外牆塗鴉。警方

拘捕一名28歲男子，涉嫌「刑事

毀壞」、「非法集會」及「侮辱國徽

」，但至今仍是遲遲未有進展。

國泰機師廖頌賢（已被解僱

）涉參與7月28日的上環暴力衝

突，被控暴動罪，竟然獲法官批

准保釋，並可在當值期間離港工

作。法官准許參與暴動的嫌疑犯

開飛機，罔顧乘客安全，簡直匪

夷所思。更不可接受的是，7月

28日上環衝突中逾40人被控暴

動等罪名，這是嚴重罪行，所有

被告竟然獲准保釋。

阻止香港暴力日趨激進，法

院裁決有重大作用，可為社會劃

清紅線，說明什麼可以做、什麼

不能做。

不幸的是，這條界線被法官

模糊了。難道暴力攻擊打砸立法

會、衝擊中聯辦、侮辱國徽國旗

，就不是 「在公眾地方犯案且損

壞他人財物」 ？緣何遲遲不判？

噴塗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大閘，

就火速判監，難道只有美國才享

有法律保護的權利？難怪《人民

日報》海外版的文章形容，香港

司法系統掌握在 「隱居」 的 「港
英當局」 手中。

8月20日，將軍澳 「
連儂牆」 前，50歲男子

與整理 「連儂牆」 的青

年發生爭執，後連砍3人

，血濺當場。

媒體爆料男子有內

地口音，網路上瘋傳男

子來自內地，本就激憤的民意更

加沸騰。半日後嫌犯歸案，真相

大白：嫌犯持有香港身份證，係

香港市民，任職導遊。

嫌犯斬人的原因眾說紛紜，

有報道稱男子曾參加撐警活動，

暗指事發因政見不合。更有目擊

者爆料，男子在 「連儂牆」 前對

青年大發雷霆，指責他們的抗議

示威使他收入嚴重受損。暴力必

當受到懲罰，但鮮血之中也應反

思：是什麼讓求生計者砍了求民

主者？是什麼讓香港人之間拔刀

相向？

答案很簡單：看不到希望。

50知天命的年紀，任職在

香港四大支柱產業之一的旅遊業

。若是在往日，尤其在七八月的

暑期，正是內地學生假期，舉家

來港旅遊的內地遊客如過江之鯽

，有經驗的導遊不說日進斗金，

也應是生計不愁，而今，卻斬人

泄憤。

看看現今的香港旅遊業，就

不難發現為什麼香港導遊感到沒

希望：上半年訪港人數本來有兩

位數的升幅，可到了七月首周訪

港人數按年微跌1.5%，但八月

首周訪港人數按年大跌31%，

第二周訪港旅客按年續跌33.4%

，旅遊業近兩月平均收入跌8成

，更有大量受訪旅遊業者表示收

入為零！最可怕的不是一時的艱

難，而是看不到走出 「至暗時刻

」 之日。兩個月來局勢不斷惡化

，二十幾個國家發出訪港旅遊警

告，更有國家醞釀撤僑，誰還敢

來香港？

看不到希望的，恐怕還不止

旅遊從業者。香港機場停運一日

，減少20.6萬客流、

13863噸貨物，更重要

的是依靠機場產業鏈過

活的香港人無以為生。

香港有多少人的生計依

靠機場產業鏈？80萬！

故意阻塞香港機場，就

是故意斷了香港的生路。

比機場產業鏈更慘的是金融

業。局勢再這樣下去，恒指走勢

怎麼樣大家都能想像到的，失業

、開工不足沒有進帳的同時，市

民在股市的資金也會一夜灰飛煙

滅。前幾日，原本計劃在港上市

集資百億的重量級公司 「百威亞

太」 和 「ESR Cayman」 ，無

限期擱置了上市計劃，國際金

融的中心已經成了國際金融的

角落。

全港七百多萬人，沒生計的

不過只是旅遊業、金融業和機場

產業？大錯特錯！香港今年經濟

的增長預期是零！示威者所過之

處店舖歇業、市面凋零、行人寥

寥，正把香港變作一座傾城，一

座孤城，一座死城，一座增長是

「零」 的絕望之城。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生計與民主本非水火不容，

但真民主總歸不會是把香港人往

火坑裏推的 「民主」 。抗議示威

者不計 「代價」 ，香港人的生計

和希望就是他們從不計算的 「代
價」 ，即便抗議示威者僥幸取得

了勝利，很難相信，他們上台後

能顧及他們曾經不計的這些代價

。香港人的生計和希望，不過是

他們敲門磚、墊腳石。

雪崩之下沒有一片雪花是無

辜的，也無人有置身事外作旁觀

者的資格。混亂、無序、用暴力

製造更重的暴力，恕筆者直言，

這樣下去，看不到希望的不會只

有一個50歲香港導遊，將軍澳斬

人案是第一個，但絕不會是最後

一個。

註：原文刊載於《橙新聞》

求生計者砍了求民主者，希望在哪？

裁判官露骨的雙重標準
鄭 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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